
中共石家庄学院委员会

关于开展辅导员2022年暑期

“大家访”活动的通知

各党总支，部门、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形成家校育人合力，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经校党委研究决定，组织开展我校辅导员2022年暑期“大家访”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通过与学生家长的沟通交流，深入了解学生家庭的现实状况，进一步联结学校与家长间的感情纽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学生的实际问题，持续构建家校合力育人的良好局面，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二、活动内容

暑假期间，在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各二级学院辅导员、班主任要结合所带学生实际情况，以家庭经济困难、学习困难、心理问题严重、思想行为偏激、孤儿或单亲家庭学生为重点，进行走访、慰问、座谈和调研。
（一）走访形式。按照就近就便原则开展实地走访，也可采用网络、电话、书信沟通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将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的表现告知家长，征求家长的意见与建议，与家长一起做好教育管理工作，也可通过采访、问卷调查等方式与家长进行深入交流与沟通。

（二）走访要求。确保全体学生家长（家庭）都能收到辅导员或学校领导、老师的问候，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特殊群体学生，在遵守属地、当地及学校疫情防控政策要求下，通过实地走访的形式开展工作，以达到良好效果。

（三）总结申报。活动结束后，各二级学院需上报辅导员“大家访”工作总结、精品案例，并按要求申报大家访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各二级学院可通过制发辅导员《大家访活动登记表》（见附件1，供参考）掌握辅导员暑期“大家访”活动情况。
三、活动要求
（一）高度重视并持续深入开展大家访活动。各二级学院要成立“大家访”工作领导小组，同时为“大家访”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辅导员家访给贫困家庭学生慰问金、慰问品可从学校学费中提取的资助经费（提取比例5%）列支；差旅费、出差补助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主管学生工作的校、二级学院领导要参与到“大家访”活动当中，提高家访质量，保证活动取得实效。
（二）精心组织，早计划、早安排、早部署。各二级学院要制定详细活动方案。辅导员、班主任要提前安排好家访对象，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及时开展书信访、电话访和线上访；要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同时合理规划实地访行程，制定相关预案，在保证交通、人身及财产安全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完成家访任务。

（三）认真总结经验、加强宣传引领。各二级学院要加强家访活动的过程管理，对辅导员、班主任提交的活动计划、活动登记表、家访日记以及活动总结等进行认真审核，及时整理，集中研讨。对活动中表现突出的辅导员、班主任予以表彰，并通过树立典型、奖先评优等方式，突出示范引领作用。对未完成工作，在家访过程中存在敷衍应付、形式主义等态度不端、行为不正的，应及时予以纠正。
    五、活动领导机构
1.学校成立2022年暑期辅导员“大家访”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刘建军 
副组长：张海燕

成  员：组织部、宣传统战部、学生工作部、团委、教务处、科研处、教师工作部、财务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各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部。

2.各二级学院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党总支书记任组长，党总支副书记任副组长，小组成员为班子其他成员、全体辅导员、班主任等。

六、时间安排

（一）6月10之前，各二级学院制定活动方案，辅导员、班主任提前安排好家访对象，科学设计家访行程，并提前做好家访的相关准备工作（如设计调查问卷等）。6月10日需提交的材料（纸质版需各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签字并加盖公章，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jzxyxgb@126.com）有：

1.各二级学院家访活动方案

2.各二级学院2022年暑期辅导员“大家访”活动实地家访学生基本信息统计表

3.实地家坊行程安排

4.校领导参加暑期辅导员“大家访”活动汇总表

（二）7-8月，主管学生工作的校、学院领导，辅导员、班主任按照工作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家访”活动。

（三）9月16日前，各二级学院对辅导员、班主任暑期“大家访”活动进行总结，并将以下所有材料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材料一并报送至学生工作部131室：

1.各二级学院“大家访”活动工作总结，主要包括本学院基本做法、家访成果、经验总结等内容，且内容中必须涵盖翔实准确的家访数据，如参与家访活动的实际人数、家访学生人数、实地走访的地区名称及数量等。

2.每名辅导员、班主任提交实地家访照片（一名实地家访对象只需提供一张照片，每张照片附20字以内的文字说明）；各二级学院提交不超过5分钟的家访视频资料（经过剪辑制作）。如有相关媒体报道，请将媒体报道的情况和报道所采用的图片、视频等资料分类上报。

3.每名辅导员、班主任提交实地家访学生的《石家庄学院2022年暑期辅导员“大家访”活动登记表》（辅导员到学生家中实地走访时，请学生家长签字）。

4.每名辅导员、班主任提交“大家访”活动精品案例1篇。
5.各二级学院回收《**学院2022年暑期辅导员“大家访”活动调查问卷》，并依托问卷数据资料形成反馈调研报告。

6.每学院推荐1名“大家访”活动先进个人，推荐教师填写《石家庄学院辅导员暑期“大家访”活动先进个人推荐表》（见附件3）。学校从中择优推荐1-3名教师参评河北省高校暑期辅导员“大家访”活动先进个人。

附件：1.石家庄学院辅导员2022年暑期“大家访”活动登记表

2.石家庄学院辅导员2022年暑期“大家访”活动考核评优办法

3.石家庄学院辅导员暑期“大家访”活动先进个人推荐表

4.石家庄学院关于实地家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慰问品购买经费使用的情况说明

 2022年6月10日

附件1：

石家庄学院辅导员2022年暑期“大家访”活动登记表

所在学院：                                 家访日期：2022年   月   日

	本人情况
	姓名
	
	所在学院
	
	所带班级
	

	学生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专业班级
	
	宿舍
	

	学生家庭基本情况
	家庭性质
	□ 城市 □ 县镇 □ 农村        
	家访形式
	□ 网络访、电话访、书信访

□ 实地走访

	
	现家庭住址：                                       （邮编：         ）

	
	家庭主要成员
	姓    名
	性别
	与本人

关系
	联系方式（电话等）

	
	
	
	
	
	

	
	
	
	
	
	

	
	
	
	
	
	

	学生

在校

学习

生活

情况
	

	家访

过程

及

效果
	

	家长

意见

及

建议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心得

体会

及下

一步

工作

设想
	     辅导员签名：                               年    月    日


注：在家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心得感悟等详细内容可另附页。

附件2：

石家庄学院

辅导员2022年暑期“大家访”活动考核评优办法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密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关系,构建全程、全员、全方位育人的思政工作格局，全面提升我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特制定我校暑期辅导员“大家访”活动考核评优办法。

1.各二级学院领导高度重视，成立家访领导小组，领导带头参加大家访活动，并保证活动经费。

2.家访有明确而详实的家访计划。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学校统一要求提交暑期辅导员“大家访”活动方案。

3.保证全体学生家长（家庭）都能收到辅导员或学校领导、老师的问候。

4.家访活动结束后能够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完整详实的家访工作总结材料。

5.充分利用易班网、微信等新媒体和大众传媒等多种形式，加大对我校“大家访”活动的宣传报道，扩大社会影响，提升我校知名度。

6.各二级学院能够按照学校家访活动方案的要求，结合学院特色，创新性地开展家访工作。如：引导、鼓励专业教师积极参与大家访活动，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力求在家访活动过程中解决学生的专业困惑，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对接和结合；坚持家访活动与解决学生家庭实际困难相结合原则，解决好特殊学生群体的经济困难帮扶、就业指导服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等，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立足家访活动，开拓性开展工作，力图将家访活动与学生社会实践、德育基地建设、招生宣传等工作紧密结合。

7.各二级学院在家访活动中注重建立长效机制，通过定期回访、意见征集反馈等形式建立家校联动机制，避免走过场、走形式，切实确保家访活动出实效，见长效。

8.在活动过程中，真正做到人身、财产、出行安全。

附件3：

石家庄学院辅导员暑期“大家访”活动先进个人推荐表

学院名称：                              填表日期：2022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民族
	
	照片

	出生年月
	
	所在学院
	
	

	政治面貌
	
	职    务
	
	

	职    称
	
	岗位性质
	专职  □ 兼职
	

	手    机
	
	家访学生数量
	

	办公电话
	

	事迹简介(限300字)
	

	学 院 推 荐 意 见
	签名：

盖   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4：

石家庄学院关于实地家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慰问品购买经费使用的情况说明

在《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全省高校辅导员2022年暑期“大家访”活动的通知》（冀教政体函〔2022〕20号）文件中，对“辅导员家访给贫困家庭学生慰问品可从学校学费中提取的资助经费（提取比例5%）列支”有明确规定。我校拟定在今年的暑期辅导员“大家访”活动中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参照执行。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此项经费资助对象是我校已经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数量按照2022年6月各二级学院在校生人数的1%的比例确定。

2.此项经费仅适用于在实地家访过程中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购买慰问品，做到专款专用。

3.各二级学院按照每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00元的标准购买慰问品，所需经费统一从学校学费中提取的资助经费列支。



